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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市港航党〔2011〕13号
中共宜昌市港航管理局委员会关于印发

《全市港航海事系统腐败风险信息收集和处置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港航海事处（局）、局机关各科室、局直各单位：

为抓好全市港航海事系统腐败风险预警处置工作，根据市纪委、市交通运输局党组的相关要求，现制定《全市港航海事系统腐败风险信息收集和处置试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全市港航海事系统腐败风险信息收集

和处置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真实、准确地收集腐败风险信息，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和处置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腐败风险信息收集和处置工作由局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腐败风险信息收集的范围和对象：全市港航海事系统各单位、各部门、各岗位及全体党员干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腐败问题。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职能部门负责人；重点部门是各单位对人、财、物进行管理的部门；重点岗位是工程建设、执纪执法、行业管理、行政事业收费和主管人、财、物、资金、项目分配处置的岗位；重要环节是行政许可和审批、执纪执法以及选人用人、资金项目安排、物资采购、招标投标等工作中的各个环节。

第四条  腐败风险信息收集的措施和方法：

（一）采取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象及其他群众代表担任腐败风险信息员，及时收集整理腐败风险信息并报送局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采取以下形式开展腐败风险信息日常收集工作：

1、通过信访举报投诉收集信息。

2、通过案件检查、财务审计收集信息。

3、通过日常巡视检查收集信息。

4、通过参加各单位民主生活会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等活动收集信息。

5、通过问卷调查、网上调查、访问服务对象等方式收集信息。

6、通过其他方式收集信息。 

第五条  对收集的腐败风险信息及时进行分析评估，重点评估风险信息的真实性和腐败风险的危害性及风险等级。

第六条  对应预警防控的腐败风险，根据其危害程度，按照《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根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及时化解腐败风险。

（一）对党员干部，按干部管理权限，采取谈心、批评教育、信访约谈、发函询问、诫勉谈话等方式进行预警处置。

（二）对单位和科室，采取对责任领导诫勉谈话、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限期整改等形式进行预警处置，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化解腐败风险。

（三）对新发现的腐败风险，责成有关单位和个人及时制定防范措施。

第七条  建立和实行腐败风险处置结果回告制度。各责任单位（科室、岗位、人个）接到预警后，在规定时限内对腐败风险进行剖析，制定整改方案和防控措施，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及时化解腐败风险，并将处置结果书面报局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八条  建立和实行腐败风险预警督查制度。加强腐败风险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的跟踪监控，对未在规定时间内整改或整改不力的，督促责任单位（科室、岗位、个人）在规定时间内整改落实，同时应与责任单位（科室）负责人或责任人诫勉谈话。对在规定时间仍未整改、错误继续蔓延构成违纪违规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建立和实行预警处置情况通报制度。对腐败风险实施预警处置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

第十条  本制度由局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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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湖北省港航海事局，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宜昌市港航管理局办公室





2011年04月0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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